
202 卷十一财税审计

牛减免、起征点减免、特困户减免等。将口、接渡、观峰、镇桥 4个特困乡曾获 1985 - 1987 年度

农业税减免， 1988 年又按原来减免税额的一半继续减免一年。

1985 - 2(削年乐平农业税、契税征收情况一览

羊位:万元

年份
农业税

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
依率计征税额 减免税 实征税 附加

1985 40. 9 262 26 .2 

1986 93 .8 2n 27 .2 

1987 3α7 30. 7 

1988 52 331 33.1 

1989 479 47 .9 

19Ç均 466 46 .6 

1991 541. 26 70 .96 470.3 47. 03 29 .54 35 .9 0 . 11 

1992 614 .47 97 .47 517 51.7 44.1 30 .86 2 .01 

1993 613.94 116. 1 4叨 . 8 49 .78 44 .2 ω. 54 1.72 

1994 11ω 2ω. 1 但8.9 84.89 145 13 .52 1.44 

1995 1134 .4 326 .4 808 80 .8 212 . 1 65.68 1.31 

1织活 1627 .7 276. 7 1351 135 . 1 252 16 . 1 2 .∞ 

1997 1624 235 1389 139 288 29 3 .20 

1998 1491 381 1110 111 294 22 . 1 10.80 

1999 1345 .2 230 .2 1115 11 1.5 242.1 7 84.84 

2αm 1248 110 1138 127 210 26 佣.∞

合计 11367 1149.50 1761.04 306.70 197 .43 

第 四 节 预算外收入

预算外资金 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

主管部门和政府委托的其他机构，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、提取、募

集和安排使用但未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。

1986 年以前，乐平县预算外资金是由各部门、各单位自行收支，基本游离于财政管理以

夕1-; 1 987 年 1 月，按照省政府颁发的《江西省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}，各行政

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，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，普遍实行了"专户储存、计划管理、财政审批、

银行监督"的管理办法。 全县共有 30个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纳入了财政专户储存、分户核算，财

政部门根据其使用情况按月拨付，并监督其使用。

1992 年初，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，对全县预算外资金进行了调查、

摸底， 11 月，将各单位预算外资金直接从银行划人财政专户 ，并制订出一系列管理办法，使全

县预算外资金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。

2∞1.年 ，市政府规定市直各部门 、各单位的收费、罚款均由市政府委托的银行具体经办收

款业务，采取"各家开票，银行收款，专户管理，合理使用"的管理办法，实行微机联网，同城通

汇，同时取消了一批行政事业单位违规开设的帐户，并加强了收费票据管理，使截留 、坐支预算


